房屋承租申请书
承租标的名称：

项 目 编 号： 

意向承租方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2012年    月    日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重要提示
	

	　
	1、意向承租方在填表前，应认真阅读《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交易规则》及相关规定。
	　

	　
	2、意向承租方在填表前，应认真阅读本申请书内容不明确事项可询问经办人。
	　

	　
	3、意向承租方应了解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及政策规定，依法行使所享有的权利并履行应承担的义务。
	　

	　
	4、意向承租方申请承租本项目，应接受房屋租赁公告中的全部条件；若意向承租方为单位的，还需提交内部决议或批准文件。

5、意向承租方应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、合法，完整，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	　
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               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制

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3月

意向承租方基本情况
	承租受让方名称
	

	住     所
	

	联 系 人（代理人）
	
	电    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备用联系电话
	

	承租受让条件
	一、意向承租方有如下行为之一时，其竞价无效，缴纳的竞价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、赔偿金： 
1、意向承租方通过资格确认并缴纳保证金后，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；

2、公告期满，产生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符合条件意向承租方时，该意向承租方未参加后续竞价程序的；      

3、意向承租方之间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
4、在竞价过程中以挂牌价格为起始价，各意向承租方均不应价的；

5、以其他行为扰乱竞价秩序或者缺席，使竞价活动无法进行的；

6、意向承租方提供虚假证明资料，引起竞价无效的

7、意向承租方有效报价后，又声明撤销的；

8、意向承租方被确认为承租方后，放弃承租的；

9、意向承租方被确认为承租方后，未在3个工作日内签署《竞价结果通知书》和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的；

10、意向承租方被确认为承租方后未在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签订后按规定的期限一次性支付剩余交易价款的。            
二、意向承租方被确认为承租方后按成交价款总额的5%向省产权交易市场缴纳产权交易服务费，此费用直接从缴纳的竞价保证金中扣除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核 审 批 意 见
	本市场对意向承租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核实。意向承租方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、准确、无重大遗漏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
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	交易部负责人意见：
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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